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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536            证券简称：思瑞浦        公告编号：2021-030 

 

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达到 1%暨权益

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股东哈勃科技创业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从

4,799,999 股减少至 3,999,99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 6.00%减少至

4.99999875%，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公司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发生变化。 

 

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7 日收到股东哈勃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曾用名：哈勃科技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哈勃科技创业”）发来的《关于股东减持情况的告知函》及《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其相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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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哈勃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曾用名：哈勃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福华一路 123号中国人寿大厦 23

楼 

法定代表人 白熠 

注册资本 30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300MA5FKNMP6T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

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

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

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19-04-23 至 2039-04-22 

主要股东 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福华一路 123号中国人寿大厦 23

楼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 

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

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哈 勃

科 技

创 业 

大宗交易 2021/09/28 

~2021/11/16 

人民币普通股 728,000 0.91% 

集中竞价 2021/10/21 

~2021/11/16 

人民币普通股 72,000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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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 \ 800,000 1.00%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后 

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哈勃科技

创业 

合计持有股份 4,799,999 6.00% 

 

3,999,999 

 

4.99999875% 

其中：无限售

条件股份 4,799,999 6.00% 

 

3,999,999 

 

4.99999875% 

备注： 

1、以上表格中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差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

致。 

2、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

何权利限制或限制转让的情况。 

3、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相关承诺。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履行前期减持计划，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3 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的《思

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

告编号：2021-02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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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不会导致公司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发生变化。 

3、上述股东权益变动事项已按规定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公司于

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

州）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完成，公司将督促其严格执行

减持相关规定，并及时向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1月 18日 


